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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提供燃料

及动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原材料及商品等 市场价 8,000.00 1,844.65 5,163.23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

有限公司

部分钣金类产品、

辅材等

市场价 8,000.00 3,761.22 5,847.80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

有限公司

色母料、塑料粒子、

电器件、钣金件等

市场价 35,000.00 18,101.46 19,906.13

长虹国际控股 （香

港）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等 市场价 35,000.00 164.88 58.92

CHANGHONG(HK)

TRADINGLIMIT-

ED

冰箱、冰柜、空调等 市场价 150,000.00 27,787.52 21,867.52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冰箱柜、空调、洗衣

机、 厨电及小家电

等产品

市场价 852,000.00 217,731.33 254,723.26

乐家易连锁管理有

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调、

洗衣机等

市场价 7,200.00 5,860.83 2,324.8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其他控股

子 公 司 （ 包 括

CHANGHONG-

ELECTRIC

(AUSTRALIA)PTY.

LTD.）

销售商品、 提供燃

料及动力等

市场价 12,000.00 8,377.53 8,494.54

小计 -- --

1,107,

200.00

283,629.42 318,386.20

租赁业务、承租

业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仓储、厂房、公寓、

办公地点等租赁业

务

市场价 5,000.00 1,449.12 2,506.36

小计 -- -- 5,000.00 1,449.12 2,506.36

向关联人外包

国内产成品物

流业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流

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仓储、装卸 市场价 60,000.00 38,845.61 53,790.08

小计 -- 60,000.00 38,845.61 53,790.08

向关联人外包

国内产品售后

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服

务连锁有限公司

售后、 安装维修费

等

市场价 35,000.00 13,347.94 19,496.07

小计 -- -- 35,000.00 13,347.94 19,496.0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其他服务、

劳务或向关联

人提供其他服

务、劳务等

四川智易家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软件使用费 市场价 600 0 0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

接受或向关联人提

供的其他服务、劳

务等

市场价 5,000.00 2,064.17 3,417.07

小计 -- -- 5,600.00 2,064.17 3,417.07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融资租赁、

商业保理及融

单等业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

融资租赁、 商业保

理及融单等业务

市场价 2,000.00 345.53 168.68

小计 -- 2,000.00 345.53 168.68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及设备、提

供技术服务、出

租等

Orion.PDP.Co.,ltd 冰箱等 市场价 4,200.00 2,867.09 2,626.30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

公司

技术服务费、 榨汁

机等

市场价 3,000.00 49.81 247.39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销售商品、出租等 市场价 3,000.00 1,284.75 2,086.97

小计 -- -- 10,200.00 4,201.65 4,960.66

购买商品、原材

料、接受劳务服

务、购买燃料动

力、承租、采购

设备等

四川长虹智能制造

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7,000.00 3,412.71 3,290.92

四川爱创科技有限

公司

控制板、控制器等 市场价 18,000.00 8,447.12 5,211.18

四川长虹电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材料、

接受劳务服务、购

买燃料动力、承租、

采购设备等

市场价 8,000.00 4,588.65 3,606.19

小计 -- -- 33,000.00 16,448.48 12,108.29

合计

1,653,

650.00

515,823.85 629,383.47

（三）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2019年

1-10

月）

预计金

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购 买 商

品、 购买

燃料及动

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电容、电阻、集

成电路、辅料、

色母料、 购买

燃料及动力等

28,

413.20

60,

000.00

2.72% -52.64%

2018年12月11日、12月28日，2019年8月31日、9月6日、

10月18日巨潮资讯网（2018-071、2018-072、

2018-075、2018-079、2019-058、2019-059、

2019-069、2019-072号公告）

四川长虹模塑科

技有限公司

塑料制品、注

塑件、 电控盒

盖、底盘、摆叶

等

54,

279.38

140,

000.00

5.19% -61.23%

四川长虹技佳精

工有限公司

门壳、底板、钣

金件等

22,

747.34

55,

000.00

2.18% -58.64%

四川长虹包装印

务有限公司

包装箱、 印刷

品等

7,771.73

20,

000.00

0.74% -61.14%

四川长虹电子部

品有限公司

印制板、 遥控

器、变压器等

2,283.19

6,

000.00

0.22% -61.95%

四川长虹精密电

子科技有限公司

印制板组件等 1,183.66

10,

000.00

0.11% -88.16%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其他

控股子公司

购买商品、接

受燃料及动力

932.23

5,

000.00

0.09% -81.36%

长虹华意压缩机

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

压缩机等

32,

610.21

72,

000.00

3.12% -54.71%

压缩空气 69.48 130 0.01% -46.55%

湖南格兰博智能

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清洁机器人等 361.34

1,

000.00

0.03% -63.87%

小计 --

150,

651.76

369,

130.00

14.41% -59.19%

向关联人

采购或销

售设备、

软件、维

备件、模

具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采购或销售设

备、软件、维备

件、模具等

4,840.17

7,

100.00

9.23% -31.83%

小计 -- 4,840.17

7,

100.00

9.23% -31.83%

向关联人

销 售 商

品、 提供

燃料及动

力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冰箱、空调、洗

衣机、 空气净

化器等

1,844.65

8,

000.00

0.13% -76.94%

四川长虹技佳精

工有限公司

彩板、 门壳等

组件

3,761.22

10,

000.00

0.27% -62.39%

四川长虹模塑科

技有限公司

色母料、 塑料

粒子、电器件、

钣金件等

18,

101.46

35,

000.00

1.29% -48.28%

长虹国际控股

（香港） 有限公

司

冰箱、空调、食

品等

164.88 100 0.01% 64.88%

CHANGHONG

(HK)

TRAD-

INGLIMITED

冰箱、冰柜、空

调等

27,

787.52

100,

000.00

1.99% -72.21%

四川智易家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

调、洗衣机、厨

卫、小家电等

217,

731.33

480,

000.00

15.56% -54.64%

乐家易连锁管理

有限公司

冰箱、冰柜、空

调、洗衣机、厨

卫、小家电等

5,860.83

7,

200.00

0.42% -18.60%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其他

控股子公司（包

括

CHANGHON-

GELECTRIC

(AUSTRALIA)

PTY.LTD.）

销售商品、提

供燃料及动力

等

8,377.53

12,

000.00

0.60% -30.19%

小计 --

283,

629.42

652,

300.00

20.27% -56.52%

租 赁 业

务、 承租

业务等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仓储、厂房、公

寓、 办公地点

等租赁业务

1,449.12

5,

000.00

8.29% -71.02%

小计 -- 1,449.12

5,

000.00

8.29% -71.02%

向关联人

外包国内

产成品物

流业务等

四川长虹民生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运输、仓储、装

卸

38,

845.61

60,

000.00

26.80% -35.26%

小计 --

38,

845.61

60,

000.00

26.80% -35.26%

向关联人

外包国内

产品售后

服务

四川快益点电器

服务连锁有限公

司

售后、 安装维

修费等

13,

347.94

35,

000.00

9.21% -61.86%

小计 --

13,

347.94

35,

000.00

9.21% -61.86%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其 他 服

务、 劳务

或向关联

人提供其

他服务、

劳务等

四川智易家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软件使用费 0 300 0

-100.

00%

四川长虹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

接受关联人提

供 的 其 他 服

务、劳务

2,064.17

5,

500.00

1.42% -62.47%

小计 -- 2,064.17

5,

800.00

1.42% -64.41%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融 资 租

赁、 商业

保理及融

单等业务

远信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融资租赁、商

业保理及融单

等业务

345.53

1,

500.00

- -76.96%

小计 -- 345.53

1,

500.00

- -76.96%

向关联人

销 售 商

品、 出租

等

Orion.PDP.Co.,

ltd

冰箱等 2,867.09

4,

200.00

0.20% -31.74%

四川爱创科技有

限公司

空调、小家电、

食品等

49.81

3,

000.00

0.00% -98.34%

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销售商品、出

租等

1,284.75

3,

000.00

0.24% -57.18%

小计 -- 4,201.65

10,

200.00

0.44% -58.81%

购 买 商

品、 原材

料、 接受

劳 务 服

务、 购买

燃 料 动

力、承租、

采购设备

等

四川长虹智能制

造技术有限公司

采购设备等 3,412.71

7,

300.00

6.15% -53.25%

四川爱创科技有

限公司

电源线、 控制

板、控制器等

8,447.12

20,

000.00

0.81% -57.76%

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

购买商品、原

材料、 接受劳

务服务、 购买

燃料动力、承

租、 采购设备

等

4,588.65

155,

000.00

4.31% -97.04%

小计 --

16,

448.48

182,

300.00

11.27% -90.98%

合计

515,

823.85

1,328,

330.00

- -61.17%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

适用）

公司在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前，各子公司及业务部门基于2019年度产销计划等对关联交易进行了充分的评

估和测算，但因市场与客户要求变化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差异，公司2019年1-10月份日常

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额，部分关联交易金额低于预计金额20%以上，属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

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

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公司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额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2019年1-10月份已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所需的交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关联交易事项公平、公正、公开，交易价格公允，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注：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授权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公司与关联人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低于300万元（含300万元）的关联交易，经公司总裁批准后实施。 因

此，公司与长虹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开展的关联交易虽超过年度预计金额，但超出的

额度在300万元以内，并已经公司总裁批准。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1995年6月16日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

住所：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家

用电器、制冷电器及配件、照明设备、电子产品及元器件、日用电器、日用金属制品、燃气用

具、电工器材的制造、销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集成电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

服务，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矿

产品销售，电子信息网络产品、电池系列产品、电力设备、环保设备、通讯传输设备、机械设

备、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厨柜及燃气具的销售，利用互联网从事相关产品的

销售，公司产品辅助材料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五金交电、建筑材料、化工产品的仓储、

货运，汽车维修，电子产品维修，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房屋及设备租赁，

武器整机、配套装备及元器件制造、销售，酒店与餐饮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虹集团2018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长虹集团

资产总额78,885,359,147.58元，负债总额58,857,435,504.77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0,

027,923,642.81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024,208,739.88元。 2018年

度，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86,970,585,705.61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7,496,

822.05元。

根据长虹集团2019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2019年9月30日，长虹集团

资产总计77,965,994,946.81元， 负债合计57,842,527,394.06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20,

123,467,552.75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026,296,088.52元。 2019年

1-9月份， 长虹集团实现营业收入66,884,445,284.87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60,669.32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9年11月28日，长虹集团持有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23.22%的股权，是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已连续多年从长虹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采购商品、接受提供劳务服

务、购买燃料动力、采购设备等业务，同时向该关联人销售商品、出租等，业务开展较好，且

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长虹集团能够遵守双方的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

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20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43,

200万元（不含税）。

（二）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四川长虹是一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839）。

成立日期：1993年4月8日

法定代表人：赵勇

注册资本：461,624.4222万元

住所：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经营范围：家用电器、汽车电器、电子产品及零配件、通信设备、照明设备、家居产品、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电子电工机械专用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电池系列产品、电子医疗

产品、电力设备、机械设备、制冷设备及配件、数字监控产品、金属制品、仪器仪表、文化及办

公用机械、文教体育用品、厨柜及燃气具的制造、销售和维修，房屋及设备租赁，包装产品及

技术服务，公路运输，仓储及装卸搬运，集成电路与软件开发及销售、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与

服务，高科技项目投资及国家允许的其他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建筑工程施

工，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及处理，信息技术服务，财务咨询服务，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有色金属、钢材、塑料、包装材料、机电设备、贵重金属、汽车零配

件、电子元器件的销售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电信业务代办，广告的设计、制

作、发布、代理；无人机、无人机系统研发及设计、无人机技术推广、转让及技术咨询服务、无

人机生产和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四川长虹2018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四川长虹

资产总计为71,504,938,934.12元，负债为50,081,316,458.99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1,

423,622,475.13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3,051,802,448.65元。 2018年

度， 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83,385,262,868.71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23,

218,610.74元。

根据四川长虹2019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9年9月30日，四川长虹

资产总计为72,829,983,421.49元，负债为51,374,156,773.57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1,

455,826,647.92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12,940,097,448.23元。 2019年

1-9月，四川长虹实现营业收入62,209,617,942.70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38,

493,838.63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2019年11月28日，四川长虹及其一致行动人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本公司281,832,434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6.98%。 其中四川长虹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

248,457,724股，占总股本的23.79%；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流通B股33,

374,71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19%。 四川长虹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符合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已连续多年从该公司采购塑料制品、包装箱、钢板、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同

时向该公司及子公司销售冰箱柜、空调、洗衣机等商品、材料、电器件、钣金件等，提供或接

受劳务及其他工程维修、软件服务、租赁、融资租赁等业务，向其下属子公司外包国内产成

品物流业务、国内产品售后服务等，合作良好，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

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供优质产品及服务。

2020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1,

535,800万元（不含税）。

（三）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长虹华意是一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000404）。

成立日期：1996年6月13日

法定代表人：杨秀彪

注册资本：69,599.5979万元

住所：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1号（高新开发区内）

经营范围：无氟压缩机、电冰箱及其配件的生产和销售，制冷设备的来料加工、来样加

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五金配件的加工及销售，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

的进出口业务除外）；资产租赁，家用电器的销售，企业管理咨询与服务，信息技术咨询与

服务，财务咨询与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长虹华意2018年1-12月份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8年12月31日，长虹华意

资产总计为10,093,935,740.87元， 负债为5,879,346,767.73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4,

214,588,973.14元，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3,198,733,647.17元。 2018年

度，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8,910,813,202.13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147,

188.31元。

根据长虹华意2019年1-9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2019年9月30日，长虹华意

产总计为10,446,948,749.16元，负债为6,159,371,567.11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4,287,

577,182.05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总额为3,255,268,811.10元。2019年1-9月，

长虹华意实现营业收入2,348,789,185.94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3,319,

000.11元。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长虹华意与本公司同受四川长虹直接控制，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已多年为本公司提供冰箱（柜）压缩机、清洁机器人及燃料

动力，且不属于失信责任主体，本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提

供冰箱（柜）压缩机配件、清洁机器人及燃料动力等。

2020年预计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该关联人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74,

650万元（不含税）。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 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

原则，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交易涉及向关联方购买或销售冰箱

柜、空调、洗衣机、小家电及原材料等；采购或销售压缩机、塑料制品、电器件、钣金件、包装

箱、钢板等产品；采购或销售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等；接受或提供燃料、动力；采购或提供

劳务；租赁或承租、融资租赁等业务；采购或销售软件服务；外包国内产成品物流业务；外包

国内产品售后服务业务等方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本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价格、付款安

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1.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以保证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节约成本为目的，均为本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

的关联交易，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关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及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2.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本公司与四

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目的均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节约

成本，通过利用其智能交易平台销售商品、前端配套、工程设备、维备件、模具、租赁、融资租

赁、软件服务、外包物流业务及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关联交易，降低成本，提升效率，保证公司

正常的日常经营运行。 前述关联交易均在市场化的原则下开展。

3.压缩机是冰箱、冰柜的重要部件，本公司出于性能、质量、价格、服务、运输等方面的

综合考虑，近年来部分选用了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压缩机。同时，公司在长虹华意下

属子公司湖南格兰博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清洁机器人产品。 另外，由于本公司下属

子公司江西美菱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美菱电器” ）厂区紧邻长虹华意厂区，

为节约管理等成本，江西美菱电器向长虹华意购买压缩空气、接受后勤服务等。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及持续性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由于长期合作，和对方已形成稳定的

合作伙伴关系，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交易量按照实际发生额计算，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进行的，定价公允，收付款条件合理，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此类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

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同时，公司

业务不会因此类关联交易业务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交易构成了本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与长虹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及其控股子公司、长虹华意及其控股子公司之

间的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干胜道先生、任佳先生、路应金先生对董事会

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是正常、合理的。

2.我们认为公司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方能够

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

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

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在审议该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

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没有损

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我们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表示同意，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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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0

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宽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或“长虹美菱” ）融资

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务费用，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已于2017年底

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 ）签署了为期三年的《金融服

务协议》，长虹财务公司将在其经营范围内根据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要求向公司提供一

系列金融服务。目前，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已开展了存款、借款、票据开立、票据贴现等金融

业务。

2019年11月29日，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0

年公司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两名关联董事吴定刚先生、

史强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结果：同意7票，回避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预计2020年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持续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

意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 并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董事意

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

外部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主板信息披

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尚需

提交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长虹

（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审议该议案需回避表决。

（二）预计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交所关于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监管要求， 结合公司2019年度与长虹财务

公司已发生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情况，按照市场定价原则，公司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下属

子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发生的金融服务关联交易如下：

1.每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最高存款余额（包括应计利息及手续费）不

超过人民币38亿元，且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占长虹财务公司吸收

的存款余额的比例不超过30％，同时，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应

当超过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最高授信金额（包括贷款、担保等）；存款

利率不低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

2.每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最高未偿还贷款本息不超过人民币38亿元；

贷款利率及收费标准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

3.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

4.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开立业务的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5.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办理票据贴现业务的上限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

（三）2019年1-9月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2019年1-9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期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利

息、手续费

一、 存放于长虹财

务公司存款

3,119,117,

207.91

25,096,857,

470.56

25,635,329,

140.31

2,580,645,

538.16

77,721,913.52

二、 向长虹财务公

司借款

- - - - -

1.短期借款 - - - - -

2.长期借款 - - - - -

三、其他金融业务

1.票据开立 819,806,514.07 1,620,131,958.33 1,310,153,456.33

1,129,785,

016.07

647,336.38

2.票据贴现 772,233,395.98 1,097,863,492.58 1,120,116,004.95 749,980,883.61 14,376,818.5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076120682K

注册地点：绵阳高新区绵兴东路35号

法定代表人：胡嘉

注册资本：1,887,941,751.02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

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

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

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投资；股票投资以外的有价证券投资；成员单位产品

的买方信贷；成员单位产品的消费信贷；即期结售汇业务；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各持有长虹财务公司50%的股权。长虹财务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绵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图（截至2019年10月31日）

（三）长虹财务公司的历史沿革和财务数据

长虹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监复[2013]423号文件批准成立的非银行

金融机构 ， 其于 2013年 8月 22日领取 《金融许可证》（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

L0156H251070001），2013 年 8 月 23 日 取 得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注 册 号 ：

51070600036680），2015年10月29日取得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社会统一信用代

码：91510700076120682K）。 长虹财务公司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为1,000,000,000.00元人

民币，其中：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集团” ）出资额为500,000,

000.00元人民币，占其注册资本的50%；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股

份” ）出资额为500,000,000.00元人民币，占其注册资本的50%。 2016年10月8日，长虹集

团与长虹股份签订增资协议决定以现金方式对其进行同比例增资。 2016年11月25日增资

完成，长虹财务公司取得变更后营业执照，其注册资本金变更为1,887,941,751.02元。

2019年9月，经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华意” ）分

别对长虹财务公司各增资人民币5亿元，合计增资总额人民币10亿元。 长虹财务公司原股

东放弃本次优先认缴出资权，不进行增资。若本次增资完成，长虹财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

民币188,794.18万元变更为人民币269,393.84万元，长虹集团与四川长虹对长虹财务公司

的持股比例均变更为35.04%；本公司与长虹华意对长虹财务公司的持股比例均为14.96%。

截至目前，本次增资事宜尚在报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过程中，故本次增

资尚未完成。

长虹财务公司于2013年8月30日正式营业，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均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进行。 截至2018年12月31日，长虹财务

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15,175,473,628.83元；负债总额为12,853,260,530.11元，其中

吸收存款余额为10,978,429,997.62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2,322,213,098.72元。 2018年

1-12月，营业收入为187,099,511.18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78,720,791.35元，净利润76,

935,647.18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84,324,180.72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长虹财务公司资产总额为15,265,520,039.71元，

负债总额12,901,122,400.40元，股东权益为2,364,397,639.31元。 2019年1-9月，营业收

入为147,004,566.98元，净利润42,184,540.59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11,

291,808.89元。

经登录“信用中国”网站查询，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无失信记录。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长虹财务公司在核准的经营范围内根据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要求提供一系列金融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存款服务、结算服务、贷款服务、票据贴现服务、担保及中国银监会批准

的财务公司可从事的其他业务。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2017年底，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已对2017年11月底-2020年

11月底为期三年的金融服务业务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等进行了约定，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17年8月10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17-058号公告。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旨在拓宽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与财

务费用，分散投资风险，获取安全、高效的财务管理服务，提升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同时，长

虹财务公司从事的非银行金融业务属于国家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受到国家监管部门的持续

和严格监管，且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签订的《金融服务协议》中约定，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

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定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贷款利率及其他收费标准不高于市场公允

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准，存款利率不低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标

准。 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贷款与公司在其他商业银行存贷款并无实质差异，且公司在

长虹财务公司的存款余额不应超过长虹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最高授信金额（包括贷款、担

保等）。 因此，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开展金融服务业务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公司利益得到了合理保证。

综上所述，长虹财务公司资产情况优良、资信情况良好，同时本公司也已经建立了风险

评估机制并制定了相应的风险处置预案，可有效保证公司在长虹财务公司的存贷款资金安

全，能够有效防范、及时控制和化解存贷款风险。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公司独

立董事干胜道先生、任佳先生、路应金先生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审阅，事前认可

本次关联交易，同意提交董事会表决，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

1.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财务公司” ）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银监复【2013】423号文件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其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

为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

况。

2.根据公司与长虹财务公司已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双方持续开展的金融服务合

作是在平等自愿、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合理的市场化定价原则开展相关

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3.公司预计2020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是正常、合理的。公司

与长虹财务公司的关联交易满足公司资金管理的需求， 有利于进一步拓宽公司融资渠道，

降低融资成本，减少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4.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认为：公司预计2020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为公司

正常金融业务开展所需，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表示

同意，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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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于2019年12月17日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的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星期二）下午13: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A股股权登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2019年12月9日（星期一），其中，B股股东应

在2019年12月9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四）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

室。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七）投票规则：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同一股

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方

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八）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权登

记日/B股最后交易日为2019年12月9日。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投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预计2020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审议前述议案时须回避表决，同时

也不可接受其他股东委托对前述议案进行投票。 前述议案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11月30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提案序号 提案名称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1.00

《关于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6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否

2.00

《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否

3.00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申请最高10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

额度的议案》

否

4.00

《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3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否

5.00

《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

的议案》

否

6.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投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否

7.00 《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否

7.01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否

7.02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

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否

7.03 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否

8.00 《关于预计2020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否

议案6、7、8属于关联交易,请关联股东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 议案7采用逐项表决

的方式进行表决。

对上述提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披露情况

上述第1-5项提案详见本公司2019年10月29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第6-8项提案详

见本公司2019年11月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公司股东既可参与现场投票，也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

加网络投票。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6亿元人民币票据池

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人民币票据池

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申请最高10亿元人民币票

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3亿元人民币票据池

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亿元人民币票据池

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6.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投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3）

7.01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包括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2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包括长虹华意

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3 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8.00 《关于预计2020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总议案中不包含累积投票提案，累积投票提案

需另外填报选举票数），对应的议案编码为100，议案编码1.00代表议案1，议案编码2.00代

表议案2，以此类推。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12月16日（星期一）的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

00。

（三）登记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行政中心二楼董事会秘书室。

（四）会议登记办法：参加本次会议的非法人股东，2019年12月16日持股东账户卡及

个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

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由法定代表人委托

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明、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2）

（五）会议联系方式

1.公司地址：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2163号

2.邮政编码：230601

3.电话：0551-62219021

4.传真：0551-62219021

5.联系人：朱文杰、黄辉

6.电子邮箱：wenjie.zhu@meiling.com

（六）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七）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21” ，投票简称为“美菱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

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2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

15，结束时间为2019年12月17日（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

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四、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股东大会任一议案进行一次以上有效投票的，视为该股东出

席股东大会，按该股东所持相同类别股份数量计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 对

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投票的议案，该股东所持表决权数按照弃权计算。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19年12月17日召开的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

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

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说明：请投票选择时打√符号，该议案

都不选择的，视为弃权。 如同一议案在赞成和反对都打√，视为废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或投票数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

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向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6

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

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申请最

高10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3

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最高5

亿元人民币票据池专项授信额度的议案》

√

6.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投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7.00 《关于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需逐项表决）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3）

7.01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不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

√

7.02

关于预计与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包括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7.03

关于预计与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

8.00

《关于预计2020年与四川长虹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持续关

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份性质和数量：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法人股东须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